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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WIND SCIENCE&TECHNOLOGY CO., LTD.* 

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Stock Code: 0220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金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關於為全資子公司天信國際租賃有限公司提供擔保的公告》，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23年9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劉日新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高
建軍先生、王義禮先生及楊麗迎女士；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劍萍女士、曾憲芬先生及
魏煒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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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金风科技”）的全资子公

司金风新能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信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下称“天信租赁”或“融资人”）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市分行（下称“邮储银行”或“债权人”）签订两份《国内保

理业务合同》（下称“主合同”）及相关《融资租赁保理业务补充协议》，

向邮储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900万元和7,300万元的借款（借款到

期日分别为2030年5月7日和2030年5月20日），用于满足融资租赁业务

相关的资金需求。 

金风科技与邮储银行签订两份《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对天信租

赁在前述两份《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相关《融资租赁保理业务补充

协议》项下债务的偿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天信租赁

在前述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以下简称“主债

权本金”）及其利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等其他款项，其中主债权本金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3,2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署日期为2023年9月4日，签署地点为乌

鲁木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2 年 06 月 08 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E085 

4、法定代表人：江源 

5、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6、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

产；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融资

租赁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普通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 

7、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天信租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风新能

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7 月 

营业收入 32,854.05  17,475.77  

利润总额 26,411.87  11,677.47  

净利润 19,806.98  8,747.53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77,263.95  412,709.33  

负债总额 350,823.34  277,521.19  

净资产 126,440.61  135,188.14  



或有事项 0.00 0.00 

截至披露日，天信租赁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及仲裁

等事项。天信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天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3、担保内容：金风科技与邮储银行签订两份《连带责任保证合

同》，对天信租赁与邮储银行签订的两份《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相

关《融资租赁保理业务补充协议》项下债务的偿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及《融资租赁保理业务补充协议》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融资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

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

年。 

6、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其他款项，其中主债权本金合计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23,200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61%。 

四、审批意见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之日止，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含）的合并报表范围

内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

（含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使用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为，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

保，其他股东也须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担保、抵押、质押等。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

度有效期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公

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在股东大会批准额度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

币 33.7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87%；其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4.5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0%。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4 日 


